
为稳收增收保驾护航
——解读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举措

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需要综合施策、同向发力、多部门协
调配合，为此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
厅、山西银保监局建立了协调机制。

赵文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抓好
三方面工作：一是主动对接、靠前服
务，进一步发挥职能优势，推进农业
农村资源信息共享，推进政保联动互
动，全力协助保险机构开展承保、理
赔等工作，促进试点工作全面推进。
二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宣传农业
保险政策，增强投保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三是总结
经验、讲求实效，进一步推动保险机
构开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保
障程度高、理赔程序简单、费率水平
合理的产品体系，形成补贴有效率、
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
续的多赢局面。

针对承保机构的理赔服务，山西
银保监局副局长景晋生表示，将从两
个方面进行管理：一方面是制度约
束，承保机构要进一步简化农险承保

理 赔 资 料 、进 一 步 明 确 赔 付 时
限，不断健全查勘定损机制，切
实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另
一方面是行为监督，通过检查和
调查，对虚假承保、虚假理赔、惜
赔拖赔、无理拒赔等行为从严从
重处理。

《试点实施方案》指出，本次
试点省级财政补贴 50%，试点所
在市级财政补贴 15%，所在县级
财政补贴 10%（产粮大县也需配
套），农户自缴保费 25%。支持
有条件的试点县区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自缴保费给予部分或
全部减免。针对未转移就业收入损
失保险，村集体有收入特别是有光伏
收入的，鼓励村集体给予种植主体保
险补贴。

武志远表示，财政部门将按照
《试点实施方案》部署，会同省农业农
村厅、山西银保监局等部门，统筹规
划、协同推进农业保险工作；按照“扩
面、增品、提标”的要求，及时足额安
排资金，在优化存量、扩大增量、提升

效益上狠下功夫，确保农业保险政策
目标实现。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省
级试点范围，同时继续落实对县级优
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以奖代补政策，
支持地方特色险种发展，充分发挥农
业保险在服务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
坚中的重要作用，确保农民旱涝保
收。

（任志霞）
据《山西日报》

省级政策性
农业保险试点提档升级

10月 14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关于开展省级政策性小麦、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
险、收入保险和未转移就业
收入损失保险试点实施方
案》（简称《试点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省级政策性农业保
险举措，这是我省继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之后的
又一项重大惠民举措，对于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确保农民稳收增收具有重要
意义。随后，记者就《试点实
施方案》的出台背景、具体细
则及下一步执行措施采访了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山
西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

农业保险作为强农惠农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
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
抵御农业风险的重要手段。

我 省 自 2008 年 起 启 动
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12 年来，全省共开办政策性
农业保险 15 个大类。其中，
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 9 类，
包 括 能 繁 母 猪 、育 肥 猪 、奶
牛、玉米、小麦、马铃薯、油
料、公益林和商品林等，基本
实现了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
能开尽开。省级政策性农业
保险 6 类，包括苹果、梨、谷
子、红枣、核桃、黄花等，在部
分市县实施，基本涵盖我省
大 宗 农 畜 林 和 省 级 特 色 产
品，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
水平不断提升。仅 2019 年，
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
模达 8.92 亿元，是我省开展
农业保险以来增量最大的一
年，各级财政拨付农业保险
补贴资金 7.65 亿元，参保农
户 301.01 万户，涉及保险金
额 601.83 亿 元 ，支 付 赔 款
8.61 亿 元 ，受 益 农 户 157 万
户。

去年 12 月，我省出台了
《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我省农业保险中长期任务和

“扩面、提标、增品”等一系列
具体举措。今年，又在全省
选择 20 个县开展苹果、梨、
核桃、红枣和谷子天气指数

保险试点，在大同市开展黄
花保险试点，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中央补贴+省级补贴+
县级奖补”的政策性农业保
险体系。

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和安全，不断完善我省
农业保险制度，有效降低小
麦、玉米种植主体生产经营
风险，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山西
银保监局结合我省实际，联
合制定了《试点实施方案》。
决定从 2021 年起，在洪洞县
开 展 小 麦 完 全 成 本 保 险 试
点，在闻喜县开展小麦产量
保险试点，在忻府区开展玉
米完全成本（综合天气指数）
保险试点，在朔城区开展玉
米收入保险试点，在四县区
同步开展未转移就业收入损
失保险试点。试点期自 2021
年至 2022年。

省财政厅副厅长武志远
说，《试点实施方案》是我省
继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民举
措，对于保障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确保农民稳收增收
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新开
设的未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
险试点更是国内首创，给因
种地导致不能外出打工赚钱
的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保
障，让种地种粮农民吃了颗

“定心丸”。

“这次试点主要选择玉米险种放
在了晋北朔城区、忻府区，小麦险种
放在了晋南洪洞、闻喜两个县，是因
为这些试点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较
高的土地规模经营、较好的农业保险
工作基础，是全省产粮大县，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赵文志说。

根据《试点实施方案》，本次试
点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
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通过探
索开展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收
入 保 险 和 未 转 移 就 业 收 入 损 失 保
险，全面提升我省主粮作物保险保
障程度，实现稳粮增收，保障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和安全的政策目标。

其中，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
和收入保险保障对象为试点县区所
有小麦、玉米种植主体，包括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
营主体及小农户。未转移就业收入
损失保险保障对象为试点县区年龄
在 16岁——65岁之间的农民。

洪洞县小麦完全成本保险，水地
每亩保额 800 元，基准费率 5%，保费
每亩 40 元，旱地每亩保额 450 元，基
准费率 7%，保费每亩 31.5元；闻喜县
小麦产量保险水地每亩保额 900 元，
基准费率 9%，保费每亩 81元，旱地每
亩保额 450元，基准费率 10%，保费每
亩 45元；忻府区玉米完全成本（综合
天气指数）保险水地每亩保额 1200
元，基准费率 7%，保费每亩 84 元，旱
地每亩保额 600 元，基准费率 9%，保
费每亩 54 元；朔城区玉米收入保险

水地每亩保额 1200元，基准费率 9%，
保费每亩 108 元，旱地每亩保额 550
元，基准费率 10%，保费每亩 55元；未
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中，小麦水地
每亩保额 150元，基准费率 10%，保费
每亩 15 元，旱地每亩保额 100 元，基
准费率 10%，保费每亩 15 元；玉米水
地 旱 地 每 亩 保 额 350 元 ，基 准 费 率
12.86%，保费每亩 45元。

同时，为进一步科学定价，充分
调动试点县农户积极性，进一步提升
保险机构服务质量，执行浮动费率定
价办法：当年试点县满期赔付率在
60%以下（含），次年费率在现有基准
费率基础上下调 5%；当年满期赔付
率在 60%至 80%之间，维持现有基准
费率不变；当年满期赔付率在 80%以
上（含），次年费率在现有基准费率基
础上上调 5%。

四县区首批开展
小麦玉米保险试点

多部门协调配合
推动试点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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